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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金門縣鋼琴比賽實施要點 

Kinmen  Piano  Competition 

一、宗旨： 

提倡、推廣縣內音樂風氣，相互觀摩琴藝，提高音樂演奏水準，提供更

多音樂演奏機會，增進同學們高尚藝文涵養。 

二、辦理單位： 

主辦單位：金門縣政府 

協辦單位：金門縣音樂協會、金門縣文化局、金門地區各級國中小、金門

高中、金門農工 

三、參加辦法： 

(一)比賽組別：（限本縣學生，分五組比賽） 

高中職組：高中職學生 

國中組：國中學生 

國小高年組：國小五、六年級學生 

國小中年組：國小三、四年級學生 

國小低年組：國小一、二年級學生 

  (二)簡章索取： 

1.由教育處網站下載(http://www.km.edu.tw/news/1/more) 

      2.各校學務（訓導）處索取。 

  (三)報名方式 

1. 日期:自 107 年 10 月 1日至 10 月 19 日上午 12 時止 

2. 方式:以學校為單位紙本報名，並檢附指定曲和自選曲琴譜 

3. 注意事項: 

01. 未依規定備齊報名資料者，可於報名截止日(10 月 19 日 17 時

30 分)前完成補件 

02. 若未能於截止日(10 月 17 日 17 時 30 分)前完成報名程序，本

府恕不受理 

4. 聯絡人:對報名如有疑慮，請逕洽教育處承辦人溫翎君小姐，電

話:325630 轉 62436 

四、比賽日期地點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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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比賽時間：107 年 11 月 17 日（星期六）金門文化局演藝廳 

(二)各組比賽報到時間於活動前另行公佈於教育處網站 

五、 比賽彈奏時間與規範： 

(一) 國小低年級組指定曲不得超過 1分鐘，自選曲不得超過 2分 30 秒 

(二) 國小中年級組指定曲不得超過 1分 30 秒，自選曲不得超過 3分鐘 

(三) 國小高年級組指定曲不得超過 2分鐘，自選曲不得超過 3分鐘 

(四) 國中組指定曲不得超過 2分 30 秒，自選曲不得超過 3分 30 秒 

(五) 高中職組指定曲不得超過 2分 30 秒，自選曲不得超過 4分 30 秒 

※ 比賽曲目一律背譜彈奏，先彈奏指定曲再彈奏自選曲。 

※ 指定曲與自選曲各依限定時間鈴響，選手聽到鈴響應立即停止演

奏，如鈴響後繼續彈奏者扣總平均分數 2分 

※ 比賽依抽籤號配合司儀唱名上台，經唱號 3次不到者，以棄權論 

 

組別 指定曲 作曲者 

高中組 

E 小調詼諧曲，作品 16 之 2 

Scherzo in E Minor, op. 16, no. 2  

孟德爾頌 

F. Mendelssohn 

升 G 小調第 12 號前奏曲，作品 28 

Prelude No.12 in G–sharp Minor, op. 28 

蕭邦 

F. Chopin 

國中組 

D 大調鍵盤奏鳴曲，作品 96 

Keybord Sonota in D Major, K. 96 

史卡拉蒂 

D. Scarlatti 

C 大調第 7 號前奏曲《豎琴》，作品 12 

Prelude No.7 in C Major "Harp" , op. 12 

普羅高菲夫 

S. Prokofiev 

國小 

高年級組 

前奏曲，選自 G 大調組曲，作品 442 

Prelude, from Suite in G Major, HWV 442 

韓德爾 

G. Händel 

吉格舞曲，選自 G 大調第五號法國組曲，作品 816 

Gigue, from French Suite No. 5 in 

G Major, BWV 816 

巴赫 

J.S. Bach 

國小 

中年級組 

C 大調小詠唱調，作品 42 之 5 

Arietta in C Major, op. 42, no. 5  

克萊曼悌 

M. Clementi 

G 大調第 10 號二聲部創意曲，作品 781 

Invention No. 10 in G Major form 2 voices, BWV 781 

巴赫 

J. S. Bach 

國小 

低年級組 

A 小調小觸技曲，作品 27 之 12 

Toccatina in A Minor, op. 27, no. 12 

卡巴列夫斯基 

D. Kabalevsky 

第 9 首練習曲《狩獵》，選自 25 首練習曲，作品 100 

Etude No. 9 "La Chasse" , from 25 Etudes, op. 100 

布爾格彌勒 

F. Burgmülle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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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評審 

1.評審敦請台灣音樂科系鋼琴教授或知名鋼琴家擔任。 

2.成績之統計先算名次後統計積分，評分標準採用王炬教授「均一法」計

列 

3.比賽名次當天張貼於現場 

七、 獎勵 

1. 各組錄取前三名及優勝若干(名次依評審意見可從缺) 

2. 各組最多獲獎人數以參賽人數三分之一為限(採四捨五入計算) 

3. 前三名及優勝者各頒獎狀乙幀。 

八、 注意事項: 

1. 各組比賽抽籤順序，於比賽當日報到辦理 

2. 本次指定曲比照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之標準不限版本 
  


